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及 2021 年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重庆百亚

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亚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百亚股份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确认及 2021 年度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1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主要是向关联人租入资产等，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租入资

产 

重庆吉尔商

贸有限公司 
租入房屋 市场定价 20.00 0.00 27.50 

合计 20.00 0.00 27.50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租入资产 

重庆吉尔商

贸有限公司 
租入房屋 27.5 30.00 20.75% 8.33%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不适用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吉尔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永林 

注册资本：1,378 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销售：五金、机电设备、汽车配件、仪器仪表；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依法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依法应经许可审批

而未获许可批准前不得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巴南区南泉镇红星龙洞湾 

财务数据：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重庆吉尔商贸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318.02

万元，净资产为 4,290.33 万元，2020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22.71 万元，净利

润 90.6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冯永林先生担任重庆吉尔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谢秋林先生

担任重庆吉尔商贸有限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重庆吉尔商贸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日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遵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际结算价格依照业务开展情

况确定，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

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由合同约定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与关联方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情况签署。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交易是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助于为客户提供更好的

服务及公司生产、销售的稳定，实现公司持续发展。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依

据协议价格或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有

利于公司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收入总量的提升，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同时，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或被其控制。 

六、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及 2021 年度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已经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

意该议案。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对上述百亚股份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及 2021年度预计事

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董事会议案、决议等相关材料，

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及 2021年度预计事项符合公司业务

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并发表同意意见，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

利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及 2021 年度预计事项

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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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魏宏敏  华力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